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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材料提交时间
及应提交的材料清单
	项目名称
	报名
时间
	提交材料时间
	应提交的材料清单

	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
	4月10日-20日
	4月20日
	1.申请人提交的网报申请材料及网报上传的附件(原件、复印件各1套，按照申请材料顺序在材料左上角用回形针别好)；
2.网报后生成的单位推荐意见表（纸质版一式两份）(推荐意见由申请人所在部门负责人填写，在推荐意见旁空白处落款。“单位盖章”和“单位负责人签名”处不盖章，不签名)；
3.单位推荐意见(电子版，应包括推荐内容及是否优先推荐，不需要表格格式，每单位所有推荐人放在一个WORD文档内)；
4.推荐人选名单一览表（电子版）；
5.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职工出国（境）申请资格审查表（一式四份）或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出国（境）学院推荐表（一式一份）。

	

	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
	3月10日-18日
(攻博)
	3月18日
	
	1.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《校内专家评审意见表》扫描件及纸质件；
2.联合培养硕士/博士研究生、部分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《国内导师推荐信》扫描件及纸质件。

	
	5月10日-20日
(联培)
	5月20日
	
	

	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
	3月10日-18日
	3月18日
	
	

	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
	3月20日-25日
	3月25日
	
	

	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
	5月1日-6日
	5月6日
	
	

	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
	5月10日-20日
	5月20日
	
	

	国际组织实习项目
	随时
	随时
	
	


特别提醒：自行在国家留学基金委官网上查看的项目，提交材料需在国家留学基金委官网通知的截止时间至少提前10天且在系统关闭前至少提前2天将相关材料按项目受理权限交至学校国际处或人事处审核。

